糾正案文(公布版)
被糾正機關：法務部調查局。
案　　　由：法務部調查局擔負維護社會安定，保障人民福祉之重責，近年卻頻生職場性騷擾案件，權勢性騷擾問題嚴重，且接連發生所屬人員對民眾強制猥褻及拍攝私密性影像等違反刑法之犯行。該局長期怠於建構免受恐懼之性別友善工作環境、疏於建立鼓勵申訴之性騷擾案件調查處理機制，亦未發揮監督所屬人員之實效，致屬員紀律鬆弛，侵害受害者權益之犯行一再發生，已然斲傷人民信任且重創政府形象，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Hlk231308404][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我國自民國（下同）101年1月1日起施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使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下稱CEDAW）具備國內法律效力。CEDAW第2條規定明確要求國家應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之歧視。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於第12號、第19號、第35號一般性建議闡釋，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如性暴力、職場性騷擾等，即是CEDAW第1條規定所指嚴重阻礙婦女人權與自由之歧視形式，國家必須實施有效措施，確保婦女於任何場合免受威脅，以促進婦女在性別平權之基礎上，充分發展和進步。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明文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惟近年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卻發生所屬多位人員涉及妨害性自主、拍攝性影像及性騷擾等性平案件，均嚴重侵害婦女權益，本院爰立案調查。
本案經114年11月17日請調查局到院簡報說明案情，復向該局調閱相關卷證資料，詳閱個別案件之案情、調查訪談內容、懲處審議過程並分析統計數據後，於115年3月9日詢問法務部黃謀信政務次長、調查局連震宗副局長、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安衛防護處童嘉為副處長、銓敘部王永大司長、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人事總處）李花書處長暨相關主管及承辦人員、115年5月25日詢問調查局陳白立局長及該局業務主管人員，並綜整調查局於115年4月10日、5月21日、5月28日之補充資料後，已調查完竣，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1、 [bookmark: _Hlk231309706][bookmark: _Hlk231308771][bookmark: _Hlk231308790][bookmark: _Hlk231308909][bookmark: _Hlk231308512][bookmark: _Hlk231308920][bookmark: _Hlk231309605][bookmark: _Hlk231309576][bookmark: _Hlk231309380]調查局肩負國家安全及犯罪防制之使命，擔負維護社會安定，保障人民福祉之重責，惟該局人員近年卻接連發生於捷運車廂內強制猥褻女乘客、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並拍攝性影像、意圖偷拍未成年人裙底、於廁所放置密錄器拍攝民眾如廁畫面等犯行，均不法侵害人民權益且嚴重悖離其職責本分。而於調查局內部，職場性騷擾案件頻傳，被害人均為女性，其中「主管對下屬」超過6成、「學長對學妹」更高達8成，權勢性騷擾問題嚴重，導致被害人因懼怕權力壓迫而延遲申訴之寒蟬效應。凸顯調查局自人員養成、遴任、法治意識形塑，乃至建構免受恐懼之性別友善工作環境，均存有重大闕漏，致侵害受害者權益之犯行一再發生，斲傷調查局之公信且重創政府形象，允應澈底檢討： 
(1) CEDAW及我國憲法均明確揭示國家應禁絕對婦女之歧視與暴力侵害，法務部並據此定有相關法規以落實性騷擾防治，以利所屬機關遵行，調查局自當對所屬人員確實執行風紀考核與業務監督，避免觸法侵害婦女權益之行為發生：
1、 CEDAW及我國憲法已明確揭示國家應維護婦女人格尊嚴及人身安全，禁絕對婦女之歧視與暴力侵害，並陸續透過修正性騷擾防治法（下稱性防法）、	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等，健全政府機關（構）對性騷擾之防治及責任。
2、 法務部亦定有「法務部與所屬機關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法務部與所屬機關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footnoteRef:1]，以促所屬機關人員落實性騷擾防治。 [1:  於113年6月4日施行，前為「法務部與所屬各機關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處處理要點」，法務部配合性防法、	性工法113年3月8日大幅修正，修訂其處理要點。] 

3、 又按調查局組織法，調查局肩負國家安全及犯罪防制之使命，擔負維護社會安定、保障民眾福祉之重責，所屬人員理當守法自持，對內及對外均應嚴格落實性別平等之核心價值，該局亦須確實執行風紀考核與業務監督，以確保調查人員操守無虞、恪守法律，避免觸法侵害人民權益之行為發生。
(2) 惟查，該局所屬人員近年卻接連發生觸犯刑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侵害婦女及兒少之犯行，涉案者不乏於該局擔任科長要職或借調國家安全局者，均嚴重影響機關形象：
1、 111年12月間該局總務處A科長於搭乘捷運期間觸摸2名女乘客下體，且無視女乘客已有閃避，仍藉車廂擁擠持續猥褻犯行，觸犯刑法第224條規定之強制猥褻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2年8月30日提起公訴，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惟A員未深切反省，又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有罪。
2、 112年間該局資通安全處B調查官與未成年人交往並發生性行為，且拍攝性影像，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11月22日以涉嫌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規定之拍攝少年之性影像罪嫌起訴，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3、 113年7月間該局國際事務處曾借調國家安全局之C調查專員，將自購之2組針孔攝影機，置於臺南安定賽車場之2間廁所，攝錄民眾如廁或更衣等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之性影像，共計既遂15次，3次未遂，經臺灣臺南地方檢署檢察官於114年2月19日分將C員依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規定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及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規定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嫌提起公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4、 114年5月間該局新竹縣調查站D調查官將自購之運動攝影機置於手提袋內，於至調查站上班途中，經某便利商店，即入內以前揭設備，嘗試拍攝穿著國中校服之女學生裙底，惟過程被店員發覺並報警，涉犯刑法第319條之1規定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亦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規定之拍攝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未遂罪，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考量D員與受害人成立調解，114年7月29日就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刑法等案件，予以緩起訴處分。
(3) [bookmark: _Hlk229574686]除涉犯刑法案件，調查局近年亦發生多起職員間、職員對民眾之性騷擾案件，被害人均為女性，於職場性騷擾案件中，超過6成屬主管對下屬之職務壓迫，8成是資深人員利用學長身分對學妹為權勢性騷擾，反映該局內部性騷擾頻生，具有結構性之組織文化問題：
1、 109至114年，該局性騷擾申訴案件及非申訴案件計23件，扣除不成立案件，計18件。受害者均為女性，計34人次，有4位受害者為民眾，案件中存在單一行為人同時、長期性騷擾多位受害者之情形，且於性騷擾之行為態樣，不乏同時運用言語及肢體騷擾者。
2、 又以其中發生於調查局職員間之15件案件觀之，兩造間具有職務隸屬關係即有10件，超過6成（66.7%），如：
（1） 108至109年間，該局桃園市調查處E組長以性意涵之言語冒犯女下屬，且於職員之共同LINE群組討論女職員述：拜託她把外套脫掉、我以為會看到泳裝照等語，並於公務期間不當碰觸女下屬手背或拍大腿、手臂內側、攬肩及碰觸臀部等，計有6位女下屬受害。
（2） 109年間，該局臺北市調查處外事調查站F副主任以介紹轄區人士為由，邀請被害女下屬與會，於109年7月21日凌晨，兩度對女下屬肢體性騷擾。
（3） 另109年間，該局航業調查處基隆調查站G組長亦遭陳訴自107年至109年間起多次藉餐敘、工作為由指派女下屬同車陪同餐敘、出遊，甚有發生於查察賄選任務期間，計於不同場合性騷擾4位女下屬。
（4） 111年底至113年9月間，該局嘉義市調查站也發生H副主任多次以其業務權限，指派女下屬駕車共同公出，並多次違反女下屬意願觸碰其身體，甚有以強制力觸碰胸部之行為等。
3、 部分職場性騷擾案件之兩造，雖不具職務隸屬關係，卻是訓練期別較前之學長對訓練期別較後之學妹為性騷擾行為，經本院分析相關性騷擾案件，較資深期別之學長，對較資淺期別學妹為性騷擾計13件，超過8成（86.7%），如：
（1） 108年12月至109年3月間，即發生該局桃園市調查處I調查官於辦公室、與業者及地方人士餐敘等工作場合，多次對4位女性後輩職員有摸頭髮、捏臉頰、摟抱攬腰、襲胸、強抱、親吻等不當肢體碰觸行為，甚致受害人於辦公室呼救等情。
（2） 114年2月間，該局新北市調查處J調查專員遭檢舉於112年至113年間性騷擾4位後期女性同事，J調查專員藉業務指導關係，於公出執行案件等場合多次以言詞、不當肢體碰觸、邀約等方式為性騷擾犯行，且均針對年輕後期之女同事，亦曾二度於外機關人士面前，仍對後輩有不當之性騷擾言詞，如若學妹喝醉他會「撿屍」學妹等語，均使外機關人員對該局人員存有負面印象。
4、 相關案件亦有被害人延遲申訴之情形，諸多案件於第一次受害至申訴、檢舉，有時隔1年半、2年始提出申訴者，亦有7年後才申訴，導致超過公務人員考績法所定之懲處時效者。
5、 另亦有諸多案件被害人不敢正式提出性騷擾申訴，經本院研析案情，部分受害人是多次承受性騷擾之苦，持續隱忍，因狀況加劇無法忍受而向督察人員舉發，亦有受害者於該局督察處調查中明確表示，是因害怕行為人之權勢地位，故不願正式提出申訴。
(4) [bookmark: _Hlk231309182]本院審酌認為，調查局人員職務性質特殊，其言行、操守均影響民眾對調查體系之評價，更關乎民眾對於國家法治與安全之信賴。該局主管對下屬、學長對學妹之權勢性騷擾、強制猥褻案件，諸多發生於辦公室、餐敘餐廳、公務車、詢問室等工作場合，凸顯該局疏於落實防治性騷擾之法定責任，未積極建立友善工作環境，致女性職員持續處於性騷擾威脅之敵意環境中。又該局所屬人員對民眾之強制猥褻及拍攝私密性影像行為，非但踐踏法律紅線，更直接威脅、侵害受害者之人身安全，均顯示出調查局在人員養成、遴任、品格風紀考核及日常督導上，未能有效防範法治觀念偏差及性別權力失衡，致相關事件於調查局內外接連發生，已然重創調查局防制犯罪、維護社會安定之公信力，核有違失。
(5) 綜上，調查局肩負國家安全及犯罪防制之使命，本應作為實踐法治與保障人民權益之表率。惟該局近年卻接連發生嚴重侵害人民隱私及性自主權之不法犯行。而於調查局內部，職場性騷擾案件頻生，「主管對下屬」、「學長對學妹」之權勢性騷擾問題嚴重，凸顯調查局於人員養成、遴任、法治意識形塑，乃至於建構性別友善工作環境，均存有重大闕漏，允應澈底檢討。
2、 行政機關對重大違失人員之免職權，為憲法賦予行政權不可或缺之核心權限，近年各行政機關、學校針對所屬人員涉性騷擾、性侵害等事件，若事證明確或經行政調查認定屬實，不乏不待司法判決確定，即果斷採取嚴懲、免職等處置，以即時汰換不適任人員，維護公務紀律與職場安全。惟調查局雖稱對性騷擾行為採取「零容忍」之態度，但實際對於人員涉犯強制猥褻、性侵害及嚴重性騷擾、偷拍私密影像等重大違失，卻均無汰除機制，顯有輕縱寬貸之虞。調查局長期怠於發揮監督所屬之實效，導致內部紀律鬆弛，未能有效遏阻所屬職員侵害人民權益，亦難以根除內部權勢性騷擾之沉痾，確有違失。該局允應針對相關案件逐案重新檢視，妥為議處，儘速導正機關風氣：
(1) 參照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人事權為行政權所不可或缺之核心權力。公務員之任命為人事權之起點，免職為終點，兩者俱為人事權之核心。基於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原則，機關長官就其所屬公務員應有一定之指揮監督權限，始足以遂行任務並達成行政目的。特別是就有任用資格要求之文官而言，如果用人機關對於績效不佳或有違法失職情事之不適任公務員，未確實依法汰除，勢必影響行政效能，甚至妨礙行政目的之實現。免職權顯係行政機關發揮指揮監督實效之重要作為，行政機關對於所屬公務人員犯重大違失行為，已顯不適任者，自可循公務人員考績法等規定予以免職處分，以遂行監督責任。
(2) 我國為使公務機關落實性別平權與性別暴力防治，強調政府對於公務人員相關重大違失行為零容忍之政策態度，114年11月19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4項規定，特別將性侵害、性騷擾明列為1次記2大過之條件[footnoteRef:2]，但於修法前，各級行政機關為維護公務紀律與職場安全，對於所屬人員如有涉性騷擾、性侵害之重大違失行為，經機關審認符合修正前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有關「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之要件，亦有核予1次記2大過專案考績予以免職者。以人事總處提供之110至114年共102件免職、解聘案件觀之，其中事由為性騷擾、性侵害、偷拍性影像等情事計有19件，各機關對涉性騷擾及妨害性自主案件者，若事證明確或經行政調查認定屬實者，不乏不待司法判決確定，即果斷採取嚴懲、免職等處置，以即時汰換不適任人員（詳如表1）。 [2: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4項規定：「公務人員除在同一考績年度內曠職繼續達4日或累計達10日，應予1次記2大過者外，非有具體事證，足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1次記2大過處分：……七、對他人為性侵害，經有關機關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查證屬實。但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應予1次記2大過處分。八、對他人為性騷擾或跟蹤騷擾，使其遭受身心不法侵害，情節重大，致受害人重大身心創傷或死亡。」] 

1.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政府機關、學校公務及教育人員涉性平等事件遭1次記2大過免職、解聘情形一覽表
	項次
	核定日期
（年.月.日）
	機關/職等
	事由摘錄

	1
	110.4.14
	○○縣立○○國民中學
	於○○縣立○○國中任教期間，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對學生性騷擾，經該校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屬實。

	2
	111.3.10
	○○市政府警察局（警佐1階）
	利用職務衍生之機會對未滿14歲之未成年人發生性的行為，事證明確，嚴重影響機關聲譽，核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所定1次記2大過情事。

	3
	111.3.29
	○○市政府警察局（警佐1階）
	涉犯妨害性自主案件，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本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核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所定得為1次記2大過處分之情形。

	4
	111.9.28
	內政部○○○○○○○○○○（警正3階）
	涉嫌妨害性自主案件，言行不檢，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核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所定1次記2大過情事。

	5
	112.4.26
	○○市政府○○局（警正2階）
	涉嫌妨害性自主案件，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本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核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所定1次記2大過情事。

	6
	112.7.20
	○○市○○國民小學
	涉校園性別平等事件，經調查性騷擾屬實。

	7
	112.11.30
	○○縣政府警察局（警佐2階）
	勤務中從事性交易等情，言行不檢，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核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所定情事。

	8
	113.7.23
	教育部○○○○○○○○（薦任第9職等）
	調查認定對屬員權勢性騷擾行為屬實，造成被害人身心健康、人身安全及工作權益重大影響，言行不檢，嚴重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聲譽。

	9
	113.8.22
	○○市立○○高級中學
	涉性騷擾情事，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情節重大。

	10
	113.11.1
	○○縣立○○高級中學
	性騷擾行為屬實，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等規定。

	11
	113.11.11
	○○縣政府警察局（警佐2階）
	涉嫌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核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所定1次記2大過情事。

	12
	113.11.21
	○○市政府消防局（警佐1階）
	於公共場所廁所偷拍民眾如廁，涉犯刑法，經警方依現行犯予以逮捕，並移送臺灣○○地方檢察署偵辦，嚴重損害服務機關聲譽，有確實證據。

	13
	113.11.22
	○○市政府○○○○局（簡任第10職等）
	餐會期間言行不檢，經調查認定性騷擾申訴案件成立，且為權勢性騷擾，情節重大，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

	14
	113.11.26
	○○市○○○○○○○○○○（簡任第11職等）
	違抗政府重大政令、言行不檢，對所屬員工權勢性騷擾，致嚴重損害政府信譽及聲譽，有確實證據。

	15
	113.12.10
	財政部關務署○○關（委任第5職等）
	於女性公共廁所放置密錄設備，行為不當且經媒體報導，嚴重影響機關聲譽；且遭申訴涉性騷擾案件，經認定性騷擾事件成立，有確實證據。

	16
	113.12.23
	○○中學（委任第3職等）
	對未滿14歲學生涉犯校園性別事件，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性侵害行為屬實，嚴重損害政府機關及公務人員聲譽。

	17
	114.2.3
	○○市政府警察局（警佐1階）
	涉嫌犯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等案件，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核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所定1次記2大過情事。

	18
	114.2.6
	○○市政府警察局（警佐1階）
	使用及裝設微型攝影機竊錄他人私密影像，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核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所定情事。

	19
	114.4.1
	○○縣政府警察局（警佐3階）
	涉嫌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等案件，言行不檢，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核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所定1次記2大過情事。


[bookmark: _Hlk230937168]註：本表是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教育人員為計，未包括軍事機關、公營事業等。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自人事總處提供資料。
(3) [bookmark: _Hlk230436903]惟查，調查局近年對於所屬人員涉及嚴重之言語、肢體侵犯或存有職務隸屬之權勢性騷擾案件，多以申誡、記過處分，又對於明確已違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強制猥褻及拍攝女性、兒少私密性影像等妨害性隱私犯行，最重多僅予以1大過之處分（詳如表2），並無以2大過汰除不適格人員之機制，而移送懲戒法院者，亦僅有113年之1位調查專員，惟究其移送懲戒之理由，主要是藉職權介入民營公司派系紛爭，辦案偏頗、違反保密規定且未謹言慎行，逾越工作分際等，該局對於該員同時另案被認定性騷擾成立之違失，因已逾懲處時效未予以懲處，卻未同時移送懲戒[footnoteRef:3]。 [3:  詳可參照本院	114司調17號調查報告，調查意見請調查局應就該員對B女性騷擾成立之違失事實，移送懲戒法院併案審理。] 

調查局近年涉性平等事件懲處情形一覽表
	項次
	懲處年度
	單位/職稱/職等
	事由摘錄
	懲處
額度

	1
	109
	花蓮縣調查站（原任桃園市調查處）/○姓調查官/薦任第8職等
	於任職桃園市調查處期間，多次對女性同仁不當肢體碰觸，疑涉性騷擾。言行不檢，損害公務人員或機關聲譽，情節較重。
	記過2次

	2
	109
	苗栗縣調查站（原任航業調查處臺中調查站組長）/ ○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於任職航業調查處臺中調查站期間，對女性同仁性騷擾，經申調小組決議性騷擾成立。有損調查人員聲譽，情節輕微。
	申誡2次

	3
	109
	兩岸情勢研析處（原任臺北市調查處副主任）/○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酒後性騷擾女性同仁，言行不檢，經申調小組決議性騷擾成立，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
	1次記1大過

	4
	109
	福建省調查處（原任臺中市調查處）/○姓調查官/薦任第7職等
	於任職高雄市調查處、臺中市調查處等單位期間，性騷擾女性同仁，經申調小組決議性騷擾成立。
	記過1次、申誡2次

	5
	109
	澎湖縣站（原任苗栗縣調查站）/○姓調查官/薦任第8職等
	於任職苗栗縣調查站期間，涉性騷擾女性同仁。言行不檢，損害公務人員或機關聲譽，情節較重。
	記過2次

	6
	109
	航業調查處基隆調查站/○姓調查專員兼組長/薦任第9職等
	遭多名女下屬檢舉，言行失檢，有損公務人員或機關聲譽，情節輕微。
	申誡2次

	7
	110
	國內安全調查處（原任職於基隆市調查站）/○姓調查官/薦任第8職等
	於任職基隆市調查站期間，對某女性同仁言行失檢。言行失檢，有損公務人員或機關聲譽，情節輕微。
	申誡1次

	8
	110
	基隆市調查站（原任桃園市調查處組長）/○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遭多名女下屬檢舉，任職桃園市調查處期間，對女性同仁不當肢體碰觸及言語冒犯，言行不檢，損害公務人員及機關聲譽。
	1次記1大過

	9
	111
	高雄市調查處（原任桃園市調查處組長）/○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前於任職桃園市調查處期間，性騷擾女性同仁，經申調小組決議性騷擾成立，言行不檢，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情節較重。
	記過2次

	10
	112
	高雄市調查處（原任調查局總務處科長）/○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前於任職總務處科長期間，觸犯刑法強制猥褻罪，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1次記1大過

	11
	113
	總務處（原任臺北市調查處組長）/ ○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前於105年在臺北市調查處服務期間，對所屬女性同仁性騷擾，經認定3件性騷擾事件成立，並建議予記過2次處分。
	因已逾5年懲處時效，不予懲處。

	12
	113
	總務處（原任臺北市調查處組長）/ ○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於臺北市調查處服務期間，因辦案偏頗，並涉違反男女交往分際及辦案保密規定等行政違失。
	移送懲戒

	13
	113
	花蓮縣調查站（原任嘉義市調查站副主任）/○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前任職嘉義市站副主任期間，言行不檢，情節重大，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1次記1大過

	14
	113
	航業調查處基隆調查站/○姓主任/簡任第10職等
	性騷擾2位女性部屬，經申調小組決議性騷擾成立，言行失檢，有損公務人員或機關聲譽，情節輕微。
	申誡2次

	15
	113
	兩岸情勢研析處/○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性騷擾女性民眾，違反法令規定及言行不檢，經申調小組決議性騷擾成立。言行不檢，損害公務人員或機關聲譽，情節較重。
	記過1次

	16
	114
	桃園市調查處（原任資通安全處）/ ○姓調查官/薦任第7職等
	前於資通安全處服務期間，拍攝與少女發生性行為之性影像，涉嫌觸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刑責，言行不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1次記1大過

	17
	114
	澎湖縣調查站（原任國際事務處）/ ○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於前任職國際事務處期間，無故攝錄他人如廁、更衣等性影像，言行不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1次記1大過

	18
	114
	新竹縣調查站/○姓調查官/薦任第8職等
	於超商違法竊錄少女身體隱私部位，言行不檢，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1次記1大過

	19
	114
	臺北市調查處/○姓調查專員/薦任第9職等
	前服務於新北市調查處期間，言行不檢，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1次記1大過


註：部分人員於案發後有經調職，本表之單位為懲處時點該人員任職之單位。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自調查局提供資料。
(4) 對於相關人員之懲處情形，調查局說明該局對於涉犯性騷擾行為，一向採取「零容忍」態度，對於行為人，若經該局依調查屬實，均依情節輕重，按相關規定嚴懲。且對於同仁違失，均以行政懲處為原則，故近10年內僅1人因涉及貪汙而1次記2大過免職處分並移送本院審查，餘另有8人因涉及收賄、洩密、毒品遺失、貪瀆、違法兼職及涉入詐團、違規查詢、恐嚇等，而移送懲戒法院審理。該局並稱因114年11月19日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施行前，「性騷擾」皆未明列相關法規之懲處基準內，故該局僅得援例依違失樣態予申誡、記過或1次記1大過處分，並稱針對涉嫌強制猥褻、妨害性自主及違法拍攝女性私密影片等案，予1次記1大過之處分，應足達以儆效尤之效。而法務部於本院約詢時，則表示：「懲處上要1次記2大過才會送到部裡，未達2大過則授權調查局處理。」等語。
(5) 本院審酌認為：
1、 調查局之調查人員為國家透由特種考試選任，以從事司法調查及國家安全工作。該局歷年調查人員養成訓練計畫及對外說明均一再揭示該局人才培育之目標，旨在養成「德智兼備」、「崇法務實」、「依法行政」，且為國家、為民眾服務之國家調查員[footnoteRef:4]，故對其品格與紀律之要求，較一般公務人員為高，自屬當然，對其違紀失職之容忍程度，亦應較一般公務人員為低。 [4:   參照歷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該局幹部訓練所簡介等。] 

2、 惟調查局近年對於所屬人員涉不法性平事件之懲處，縱使已涉犯強制猥褻、性侵害及嚴重權勢性騷擾等重大違失，卻均無汰除機制，相較其他行政機關，懲處與違失情節顯不相當，流於輕縱寬貸，與該局歷來強調對所屬人員品格之要求，顯有嚴重落差。
3、 衡諸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行政機關對於重大違失人員若無法確實予以相當之懲處，恐阻礙機關行政效能發揮，嚴重則致難以遂行行政目的。而於性騷擾、性侵害等性平案件中，若未能落實懲處，則無疑是於被害人身心受創之情境下，又施以制度性之二次傷害，並將引發後續同仁對組織之不信任，進而導致不敢循正式管道申訴及延遲申訴之情況發生。
4、 對照調查局近年主管、資深人員對於下屬、後輩職員強吻、觸摸並藉職務要求單獨相處進而強制猥褻等情，權勢性騷擾風氣已嚴重侵害該局工作環境之安全，調查局之處理態度亦已影響受害者申訴意願致內部人員頻繁向外檢舉。
5、 公務人員考績法雖於114年11月19日修正才明列性騷擾、性侵害等規定，但於修法前，公務人員如有重大違失行為，機關本得依修正前考績法規定落實懲處，其他行政機關、學校亦均據此執行，以落實對重大違失人員之課責，調查局卻辯稱因過往公務人員考績法未明列性騷擾等樣態於懲處基準，故該局過往僅得援例依違失樣態予記過或1次記1大過處分云云，顯對法規理解有誤。
6、 銓敘部於本院約詢時說明，機關如因過去誤解法律或經檢討確有輕懲包庇情形而認定原懲處處分違法，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第121條規定，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於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得依職權予以撤銷，並就尚在懲處權行使期間內之重大違失行為，核予適當之懲處處分。若已逾越懲處權行使期間[footnoteRef:5]，機關亦得以主動撤銷重辦受考人違法失職年度之年終（另予）考績等語。 [5:  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4項規定，公務人員之違失行為，經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認屬1次記2大過者，懲處權行使期間為15年；屬記1大過者，懲處權行使期間為7年；屬記過或申誡者，懲處權行使期間為五年。另若行政機關欲移送懲戒，按公務員懲戒法20條現行對公務人員於免職與撤職無明定時效限制。] 

7、 調查局據此已檢討表示，針對過往涉犯性侵害（強制猥褻）犯罪等重大違反性平案件，將重新檢視相關調查過程及懲處額度有無疏漏不足之處，再提案該局考績委員會審酌是否有撤回原處分、重啟調查，或另為適法處分之必要。爰亟待法務部督飭調查局積極履諾，針對相關案件逐案審視衡酌，落實懲處，以根本導正組織文化及權勢騷擾之結構性問題。
(6) [bookmark: _Hlk231308960]綜上，行政機關對重大違失人員之免職權，為憲法賦予行政權不可或缺之核心權限，近年各行政機關、學校針對所屬人員涉性騷擾、性侵害等重大違失事件，不乏果斷嚴懲、免職，以即時汰換不適任人員。惟調查局面對所屬人員涉犯強制猥褻、性侵害及嚴重性騷擾等重大違失，均無汰除機制，該局長期疏於發揮監督所屬之實效，致紀律鬆弛，非但未能有效遏阻所屬同仁侵害人民權益，亦難以根除內部權勢性騷擾之沉痾，該局允應針對相關案件逐案重新檢視，妥為議處，以遏止事件一再發生。
3、 為防範受害人於性騷擾案件之處理過程遭遇二度傷害，性防法及性工法均要求處理人員應具專業性，且於調查、審議程序亦強調應納入外部專業意見，以避免因權力結構不對等而影響被害人權益。惟調查局對礙於權勢未提出正式申訴之性騷擾案件，僅交由該局督察處調查處理，先天即缺乏性騷擾申訴處理會之性平專業與外部專家把關，後天亦無實質防治或環境改善建議，且由各駐區督察人員逐級陳報，則衍生吃案、隱匿情事，已然形成制度性闕漏。導致該局人員須不斷循外界管道檢舉，以伸張正義，除損害局譽，亦加深所屬職員於體制內之二度傷害，確有違失。該局於本案後承諾將加強人事單位與督察單位之協作，自當確實辦理，積極完善性騷擾案件之處理機制：
(1) 性騷擾係對個人身體及人格尊嚴之嚴重侵害，受害人除需承受身心創傷與揭露案件之壓力，於案件調查期間，亦須再次回憶遭受性騷擾時的情境脈絡，故為避免受害人於處理過程遭遇二度傷害，性防法及性工法均對處理程序及處理人員之專業性有所要求，以保障受害者權益。且因應職場性騷擾具有權力結構不對等與職務從屬之特殊性，性工法特別強調無論申訴與否，雇主均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且調查、審議之成員，應有外部專業人士，以納入客觀、人權保障之視角，爰現行行政機關於行政院之推動下，除於程序上要求外部專家參與，亦逐步強化人事人員之調查處理能力：
1、 按性防法第14條[footnoteRef:6]、第15條[footnoteRef:7]及性防法施行細則第6條[footnoteRef:8]規定，行為人所屬機關具受理申訴及調查之責，調查人員、審議或調解委員，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 [6:  性防法第14條規定：「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除可依相關法律請求協助外，得依下列規定提出申訴：……。前2項申訴得以書面或言詞，依下列規定提出：一、申訴時行為人有所屬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向該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提出。」]  [7:  性防法第15條規定：「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7日內開始調查，並應於2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第3項第2款性騷擾申訴案件後，審議會召集人應於7日內指派委員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依前項規定辦理；調查小組之女性代表不得少於總數2分之1，並推選1人為小組召集人。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並應適時通知案件辦理情形；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時，應避免重複詢問。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及警察機關為第1項調查及審議會為第2項調查，應作成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8:  性防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性騷擾事件之調查人員、審議或調解委員，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 

2、 又對於發生於職場之性騷擾案件，按性工法第13條規定[footnoteRef:9]，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生，雇主不論是接獲被害人正式申訴性騷擾事件，亦或由其他途徑知悉性騷擾情形，均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下稱防治準則）第3條、第9條第1項第2款、第13條第2項進一步規定[footnoteRef:10]，雇主應建立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且應優先針對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每年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且除設申訴處理單位外，應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事件，成員並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footnoteRef:11]。 [9:  性工法第13條規定：「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生，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僱用受僱者10人以上未達30人者，應訂定申訴管道，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二、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該行為人之雇主，亦同：一、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一）採行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生之措施。（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三）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四）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一）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二）依被害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三）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雇主對於性騷擾事件之查證，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原則，並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時，應避免重複詢問；其內部依規定應設有申訴處理單位者，其人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業人士。」]  [10:  防治準則第3條規定：「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之雇主，除依前條規定辦理外，應依本準則規定，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公開揭示之。前項規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二、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三、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遇。四、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戒或處理方式。……。」第9條規定：「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之雇主，依第3條第2項第1款規定，應對下列人員，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一、針對受僱者，應使其接受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二、針對擔任主管職務者、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每年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前項教育訓練，應對下列對象優先實施：一、雇主依第3條第2項第2款指定之人員或單位成員。……。」第13條規定：「雇主接獲申訴後，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進行調查，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僱用受僱者1百人以上之雇主，於處理性騷擾申訴時，除應依前條規定設申訴處理單位外，並應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之；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  [11:  防治準則第13條第2項規定：「僱用受僱者1百人以上之雇主，於處理性騷擾申訴時，除應依前條規定設申訴處理單位外，並應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之；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 

3、 勞動部於職場性騷擾申訴處理指導手冊建議處理人員應接受進階課程如事件之處理、風險評估與預防策略、創傷知情等。行政院並自113年實施「各機關性別平等訓練計畫」，規劃性騷擾防治業務人員每年應受6小時以上之進階課程，人事總處業於人事體系中布建具備案件處理知能之專業人力，依訓練計畫規劃包括「員工協助方案-性騷擾個案關懷處理」、「性騷擾案件（含性平申訴案件）處理實務及機關防治責任」等人事人員研習課程，且積極鼓勵人事人員參訓，至114年訓練涵蓋率已達98.95%。
(2) 經查，調查局對於性騷擾申訴案件，依循「法務部與所屬機關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及「法務部與所屬機關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footnoteRef:12]處理，透由該局性騷擾申訴處理會（下稱申處會）及調查小組，保障調查處理、審議過程及決議之專業性，並納入外部專業意見： [12:  此為法務部因應性工法與性防法112年8月16日大幅修正而訂定，並自113年6月4日後施行，前該局依據「法務部與所屬各機關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處處理要點」規定辦理，成立申訴調查小組（包括2名外聘委員），受理性騷擾申訴案件，且於接獲申訴7日內簽奉申調小組召集人指派3人以上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女性委員不低於2分之1，舊法並未規定調查小組成員須有外部委員），調查結束後作成調查報告，提申調小組審議，復依審議結果再交由督察處辦理懲處事宜。] 

1、 調查局針對適用性防法之申訴案件，依「法務部與所屬機關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第10點之規定啟動調查，於接獲申訴7日內簽奉申處會召集人指派3人以上委員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作成調查報告，經該局申處會審議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後，移送該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辦理該案之性騷擾認定決議。
2、 該局針對適用性工法之申訴案件，則依性工法第13條之規定通報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同時依「法務部與所屬機關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第6點及第10點之規定，啟動調查及採取相關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且於接獲申訴7日內簽奉申處會召集人指派3人以上委員（含外部委員）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作成調查報告，提交該局申處會審議後，認定性騷擾成立或不成立，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之建議。
3、 性騷擾案件被申訴人之行為涉及行政責任部分，均由該局督察處依據申處會之建議懲處額度，依職權簽擬懲處案，經奉准後始提報該局考績委員會審議辦理。
(3) 惟查，該局對於未提出正式申訴之性騷擾案件，因涉及風紀考核，係由該局督察處調查處理後，提該局考績委員會審議，然僅交由督察處調查處理，先天即缺乏申處會之性平專業與外部專家把關，後天亦無實質性騷擾防治或環境改善建議，易形成制度性闕漏：
1、 調查局雖設有性騷擾申訴受理之管道且公告周知，但據109至114年之性騷擾申訴及非申訴案件計23件中，有8件未正式提出申訴，爰超過3成係交由該局督察處以風紀案件調查處理，而非循法務部範定之性騷擾處理要點處理。
2、 而正式提出申訴之案件中，亦有案件是透由各區駐區督察接獲檢舉或情資，調查局於本院詢問時表示，因該局設有督察處，目前各外勤站都有駐區督察關注轄區狀況，故是類案件才會多經由督察處處理等語。
3、 現行該局各區駐區督察接獲檢舉或情資，將陳報督察處調查，由主責之督察人員先以訪談方式詢問當事人是否提出性騷擾申訴，當事人若提出性騷擾申訴，該局督察處則將全案移送人事室循性騷擾案件處理程序辦理。若當事人不願意提出申訴，該局督察處則將以風紀案件之處理程序進行調查，並將調查結果與懲處建議，依程序提請該局考績委員會審議，以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處。
4、 然於此情況下，該局督察處主責調查人員非但須承擔第一線性騷擾案件受理、協助受害人提出申訴之角色，亦須進行案件專業調查、提出後續行為人懲處建議等重責，又據該局查復資料，該局非申訴性騷擾案件之查處工作，主要由該局督察處2名督察人員負責，而近年雖有持續接受性別平等相關教育訓練如「性平三法修正重點」、「性騷擾防治與新興性平議題」、「職場性騷擾案例與防治」等課程，然其本質仍屬通識範疇，與人事人員所受之調查處理與被害者關懷等實務訓練及進階課程顯有落差，亦缺乏外部專家意見協助。
5、 又該局督察處所提懲處建議交由該局考績委員會審議，但因未經由申處會之審議程序，除缺乏外部專業委員提具專業意見，更易遭致僅由內部人員審議之非議，而實質上，參以該局提供之非申訴案件之考績委員會決議，均缺乏提出對行為人再教育、被害人保護、職場隔離、環境改善、再犯風險預防等具體建議，致使案件僅有懲處，而無實質改善作為，難謂善盡機關防治義務(該局性騷擾案件申訴及非申訴處理程序之差異比較，詳如下表3）。
6、 而性騷擾案件非透過正式申訴管道，由各駐區督察人員逐級陳報，則衍生吃案、隱匿之情形：
（1） 109年1月間，該局基隆市調查站即發生受害人向主任、駐區督察陳報遭性騷擾，該駐區督察卻隱匿不報一事，讓受害人感到權威壓力而出現絕望之負面情緒。
（2） 主責基隆市調查站之駐區督察未經調查，即會同主管人員約同疑似行為人，以「我也不會往上報，……像這個我們檯面下處理，甚至我要交接……連留底都不會留底，……，只是說讓她（受害者）發洩一下，……不要讓她這個事情浮上檯面。」「不然你要怎樣？你不簽？」等語，要求行為人簽立訓誡書草草結案，全案後續是經匿名人員向局長檢舉並副知外部機關而揭露。
（3） 該局對於性騷擾案件處理不周，導致該局人員須不斷循外界管道檢舉，以伸張正義，除損害局譽，亦加深所屬職員於體制內之二度傷害。
該局性騷擾案件申訴及非申訴處理程序之差異對照表
	處理程序
	性騷擾申訴案件
	性騷擾非申訴案件

	案件來源
	督察處、人事室
	督察處

	受理單位
	人事室(申處會）
	督察處

	調查人員
組成
	申處會召集人指派3人以上委員組成調查小組（含外部委員）。
	督察處

	調查過程
及報告
	調查小組（含外部委員）主責調查並撰擬調查報告。
	督察處主責調查及敘明調查結果。

	性騷擾調查結果之審議
	申處會（含外部委員）建議懲處額度及行為人再教育、環境改善等性騷擾防治之處理建議。
	無。

	行為人
懲處
	該局督察處依據申處會之建議懲處額度，簽擬懲處案提報該局考績委員會審議辦理。
	督察處簽擬懲處案提報該局考績委員會審議辦理。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自調查局說明資料。
(4) 針對現行調查局查處性騷擾事件作法易衍生程序及標準不一、隱匿案件等質疑，調查局經檢討表示，爾後將加強人事單位與督察單位之協作，當知悉疑涉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發生後，將先提交該局申處會審查，先釐清是否確屬疑涉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以積極協助被害人申訴及保全證據，並詢明被害人申訴意願，且不論最終被害人決意提出申訴與否，均會保障其權益獲充分保障，亦將持續落實行為人後續追蹤及輔導考核等語。因此，該局允應積極履諾，逐步完善性騷擾案件之調查處理機制，避免相關「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因申訴與否有所落差，以確實回應性防法及性工法所強調保障被害人權益、落實性騷擾防治之意旨。
(5) 綜上，性防法及性工法均要求處理人員之專業性，且於調查、審議程序亦強調外部專業意見之重要性，以避免因權力結構不對等而影響被害人權益，惟調查局對於未提出正式申訴之性騷擾案件，僅交由該局督察處調查處理，先天即缺乏申處會機制之性平專業與外部專家把關，後天亦無實質防治或環境改善建議，且由各駐區督察人員逐級陳報，則衍生吃案、隱匿情事，已形成制度性闕漏。該局於本案後承諾將加強人事單位與督察單位之協作，允應積極履諾，積極完善性騷擾案件之調查處理機制。
4、 [bookmark: _Hlk231389056]調查局多起性騷擾案件於餐敘酒後發生，甚有行為人稱是為了工作需要而飲酒、不勝酒力等語，藉詞以酒後失態合理化其酒後性騷擾行為。部分性騷擾、強制猥褻行為是於主管帶同下屬餐敘飲酒後發生，且不僅於進入調查局工作後，有長官帶頭飲酒邀集下屬或特意找女下屬飲宴，而發生性騷擾等違紀情事，調查人員於訓練期間，即有發生酒後性侵害之案件，無疑縱容「以應酬為名，行騷擾之實」之職場風氣，顯示調查局人員從訓練起至後續職場之文化，亟需通盤檢討，該局允應落實行政監督，方能確實整飭風紀：
4. 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已明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又同法第25條揭示：「公務員有違反本法之行為，該管長官知情而不依法處置者，應受懲戒或懲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明定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應對屬員之操行進行考核，進行生活素行之輔導溝通並隨時記錄，如發現有不良事蹟者應就查證結果依有關規定作適當處理，若發現屬員有犯罪傾向或跡象時，應作適當之防範。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務員懲戒法則明示對屬員監督不周，亦應擔負連帶之行政懲處及司法懲戒。性騷擾等犯行，非但違反法規、破壞機關信譽，且往往涉及職場權力濫用，致損害他人身心及人格尊嚴。而不當飲酒則易造成紀律鬆散，輕則影響職務執行效率，重則觸犯法律，機關自當確實落實考核防範。
4. 經查，調查局性騷擾、性猥褻案件發生之諸多情境，係藉機於工作餐敘飲酒後發生，甚有行為人稱是為了工作需要而飲酒、不勝酒力等語，藉詞以酒後失態合理化其酒後性騷擾行為，如：
1、 108年12月至109年3、4月間，該局桃園市調查處機場站機場組I調查官於多次於地方人士等餐敘酒後，趁機對4名女同事不當肢體性騷擾。I員對此陳述表示「在幾次工作餐敘期間為營造氣氛及幫忙同仁擋酒，卻未審酌自身酒量淺而飲酒過量，導致酒醉失態及未謹守男女分際等行為……本人於工作餐敘間為介紹同仁與地方人士及營造氣氛，於酒酣耳熱後未嚴守男女分際……」等語。
2、 109年間，該局苗栗縣調查站K調查官午間餐敘飲酒後性騷擾女同事，經女同事當場拒絕後，仍一再不當碰觸女同事身體，事後對於性騷擾情事，亦辯稱「因酒醉，對當時的情況完全不記得」等語，幸有店家案關監視錄影畫面佐證，才確證其性騷擾情事。
4. 又部分性騷擾、強制猥褻行為，是於主管人員帶同下屬餐敘飲酒後發生，如：
1、 111年間，該局桃園市調查處L組長於公務聚餐飲酒返家途中，對下屬有強吻之性騷擾行為，經該局申調小組認定性騷擾成立。
2、 [bookmark: _Hlk230797303]111年底至113年間，該局嘉義市調查站H副主任多次對女下屬為肢體性騷擾，情狀已涉強制猥褻程度，其陳述為何不當碰觸女下屬時述及：「因我是餐敘返回站部，因飲用蠻多酒類（有混酒），已有醉意，……」「我確實有在……晚間，參加飯店舉辦的品酒會，我在試喝了3杯一口杯原酒，及多杯威士忌杯的威士忌後，……」等語。
4. 另部分主管人員亦因飲酒誤事、勤前飲酒至深夜或與下屬涉足女陪侍之場所，均致外界觀感不佳：
1、 如113年8月間，該局桃園市調查處機場調查站發生M主任於公務飲酒後，返回調查處宿舍後因不勝酒力，誤開女學員寢室門，致女學員受到驚嚇。
2、 又113年6月間，桃園市調查處機動工作站另名N主任先於出差前與下屬於前晚喝酒至凌晨遭申誡1次處分，113年10月隨即又再度與下屬涉足女陪侍之場所唱歌飲酒等情，身為主管人員，顯未以身作則，恪遵紀律。
3、 且該局人員不僅於進入調查局工作後，有長官帶頭飲酒之文化，該局幹部訓練所112年亦發生新進受訓學員於養成教育訓練期間，因晚間餐席間，該局開放學員飲酒，酒後發生學員間性侵害之案件。
4. 對於如何改善調查局浮濫之飲宴風氣，該局表示現行局長均已三令五申、多次於相關會議及訓練宣導提醒同仁避免無謂飲宴，也要求若長官要帶同仁飲酒，應評估有公務交流之必要，且不得過度飲酒、酒後不可發生不檢言行等語。法務部黃謀信次長亦表示對於喝酒及應酬文化，該部認為不可鼓勵，現行於舉才策略上，也儘量避免所屬人員認為喝酒及應酬文化是可行的，相信可以透過舉才，逐步改善風氣等語。
4. 惟本院審酌認為：
1、 調查局諸多案件於餐敘飲酒後發生，相關人員雖因涉性騷擾、性侵害等案件而受懲處，惟其飲酒行為背後所反映的紀律敗壞則多遭忽略，無疑縱容「以應酬為名，行騷擾之實」之職場飲酒文化。又該局主管人員邀集下屬或特意找女下屬飲宴之陋習長久存在，無疑帶頭營造藉機性騷擾之溫床，若期以宣導、舉才以導正風氣，實屬消極且緩不濟急之舉。
2、 行政機關各級主管本應擔負確實監督屬員之責，此為公務員服務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員懲戒法均已釋示甚明，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footnoteRef:13]107年度澄字第3525號判決及107年度鑑字第14284號判決亦已明示，長官對於所屬未能克盡其職責，監督所屬人員，察覺不法，防患於未然，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又因疏於監督查核，有怠於督導所屬，均有違失。爰該局允應通盤檢討，針對因酒犯紀與不當飲宴之涉案人員及主管，從嚴處理並落實再教育，以落實行政監督之責。 [13: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於109年7月17日改制為懲戒法院。] 

4. 綜上，調查局多起性騷擾案件於餐敘酒後發生，部分性騷擾、強制猥褻行為是於主管帶同下屬餐敘飲酒後發生，且不僅於進入調查局工作後，調查人員於訓練期間，即有發生酒後性侵害之案件，顯示調查局人員從訓練起至後續職場之文化，亟需通盤檢討，該局允應落實行政監督，方能確實整飭風紀。
[bookmark: _Toc524902730]
綜上所述，法務部調查局長期怠於建構性別友善之工作環境、疏於建立鼓勵申訴之性騷擾案件處理機制，亦未確實發揮監督所屬人員之實效，致侵害受害者權益之犯行一再發生，核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法務部督同所屬調查局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紀惠容
范巽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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